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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东政„2020‟205 号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应急预案》已经学

院审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 年 10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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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编制目的 

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指导和规范实验

实训室安全工作，最大程度地预防实验实训室突发事件，尽力减

少事故造成的损害，妥善处置及消除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，保障

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，维护校园正常的学习、工作秩序。 

第二条 编制依据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13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591号）、《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

定》（浙东政„2016‟71号）、《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

训室管理办法》（浙东政„2019‟47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院实

验实训室实际，制定本应急预案。 

第三条 应急原则 

实验实训室应急处理坚持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以防为主、

防消结合、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”和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适用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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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应急预案适用于学院各类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的预防与

应对工作。 

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

第五条 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（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调整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（浙东政„2020‟

176号））是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的领导机构，负责检

查督促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工作；负责

紧急召集各参与抢险救援部门的负责人研究现场救援方案，明确

各部门的职责分工；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。全面负责领导、协

调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。 

第六条 各教学单位 

各教学单位应成立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，

负责事故现场指挥、协调和应急处置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1.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及实验实训室类型，负责本单位事故应

急预案的制定和落实； 

2.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，保障各项应急预案有效实施； 

3.安全事故发生后，负责保护现场，并做好现场救援的协调、

指挥工作，确保安全事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； 

4.负责与学校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，

及时、准确地上报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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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接受学校处置紧急突发事件工作指挥中心和学校实验实

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。 

第七条 实验实训室管理员 

积极做好自救工作，迅速向有关部门领导及学校实验实训室

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情况。 

第三章 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等级 

第八条 依据事故的危害程度、人员及财产损失、波及范围

和影响大小等情况，以及事故险情的控制难度，安全事故分为A

级事故和B级事故。具体分类标准为： 

1.A级事故：指事态非常复杂，对学校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

危害或威胁，已经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、重大财产损失，或校园

周边生态环境破坏，需要学校主管部门和上级应急领导机构指

导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应急机构密切配合，整合社会应急救援

力量和资源才能应对的事件或事故。如有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较

大、危险化学品严重泄漏等安全事故。 

2.B级事故：指事态比较简单，仅在校园较小范围内对学校

的安全稳定造成危害或威胁，凭借学校的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就

可以处置的事件或事故。B级事故通常无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较

少、危险化学品实验实训室内轻微泄漏等安全事故。 

第四章 事故预防、预警及响应 

第九条 事故预防、预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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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教学单位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，完善预防、预警

机制，开展风险评估，做到早防范、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； 

2.各教学单位加强应急反应机制日常管理和实验实训人员

培训教育，经常开展实验实训室事故演练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

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实战能力； 

3.各教学单位应对应急预案定期评估，并根据具体情况不断

进行完善和修订。 

第十条 应急响应 

1.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责任人，所在教学单位为事故

报告的责任单位。报告的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事件或事故发生的地点、时间； 

（2）事件或事故的类型和人员被困与伤亡情况； 

（3）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及其它应对措施； 

（4）报告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所属部门。 

2.责任人应在自救、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上报机

制，责任报告教学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，初步判定事故情况，

进行现场处置，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，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应第一

时间到达事故现场，协助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的处置。 

3.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： 

（1）A级事故：发生A级事故后应报学校安全保卫部、110、

119（有人员受伤须同时报120），同时报各教学单位实验实训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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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学校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；学校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，

向上一级领导汇报。 

（2）B级事故：发生B级事故后应报学校安全保卫部、各教

学单位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学校实验实训室安

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4.凡发生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的单位必须逐级上报，不得隐

瞒。对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报事故及其重要情况的，根据相关

规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

究其刑事责任。 

5.安全事故信息发布 

发生实验实训室突发事件后，统一由学校宣传部通过媒体、

信息公共平台及时准确的向全校和社会发布安全事故的起因、伤

亡情况及其他善后工作。 

第五章 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

第十一条 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其事故性质和类

型按照以下措施分别处理： 

1.实验实训室火灾事故 

（1）一旦发生火灾，要首先切断火源和电源，并尽快采取

有效的灭火措施。水和沙土是最常用的灭火材料。一般的灭火使

用器具：灭火器，水桶，脸盆，水浸的棉被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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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发生火灾时，如果火势较小，应迅速组织扑灭；如

果火势较大，或现场有易爆物品存在，有可能发生爆炸危险的，

应迅速组织人员撤离现场。有条件切断电源的，应迅速切断电源，

防止事态扩展。 

（3）有机物或能与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的化学药品着火，

应用灭火器或沙子扑灭，不得随意用水灭火，以免因扑救不当造

成更大损害。仪器设备或线路发生故障着火时，应立即切断现场

电源，将人员疏散，并组织人员用灭火器进行灭火；因现场情况

及其他原因，不能断电，需要带电灭火时，应使用沙子或干粉灭

火器，不能使用泡沫灭火器或水。可燃金属，如镁、钠、钾及其

合金等火灾，应用特殊的灭火剂，如干砂或干粉灭火器等来灭火。 

（4）火灾事故首要的一条是保护人员安全，扑救要在确保

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。 

2.实验实训室爆炸事故 

（1）实验实训室发生爆炸事故时，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，

实验实训室相关人员要及时切断电源和火源； 

（2）所有人员应听从临时召集人的安排，有组织的通过安

全出口或用其他方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。 

（3）实验实训室负责人根据事故与险情等级报告相应机构

和部门。 

3.实验实训室触电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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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发生触电事故时，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，若

来不及切断电源，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。在未切断电源之前，不

可用手或身体其它部位直接接触触电者，不可用金属或潮湿的东

西挑电线。 

（2）遇到人员触电，应及时实施救护，若触电者出现休克

现象，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。 

4.实验实训室机械事故 

急救的原则是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，安全切断电源，或采用

科学方法使伤员免遭机械的再伤害，保护伤员生命。 

5.实验实训室中毒事故 

（1）如发生气体中毒，首先马上打开窗户通风，并将中毒

者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解开领扣，使其呼吸通畅，让中毒者呼吸到

新鲜空气，严重的须立即报校医院和120，或就近送医院救治，

不得延误。 

（2）如发生入口中毒，应根据毒物种类采取适当处理方法，

毒物为非腐蚀性，立即用催吐或洗胃以及导泻的办法使毒物尽快

排出体外，然后送医院救治；腐蚀性毒物中毒时，一般不提倡用

催吐与洗胃的方法，应立即送医院救治。 

6.实验实训室化学灼伤事故 

（1）强酸、强碱及其它一些化学物质，具有强烈的刺激性

和腐蚀作用，发生这些化学灼伤时，应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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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用低浓度的（2%-5%）弱碱（强酸引起的）、弱酸（强碱引

起的）进行中和。处理后，再依据情况而定，作下一步处理。 

（2）溅入眼内时，在现场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

彻底冲洗。实验实训台备有专用洗眼水龙头的，冲洗时，眼睛置

于水龙头上方，水向上冲洗眼睛，时间应不少于15分钟，切不可

因疼痛而紧闭眼睛。处理后，再送眼科医院治疗。 

7.实验实训室化学性污染事故 

（1）如果实验实训室发生有毒、有害物质泼溅在工作人员

皮肤或衣物上，立即用自来水冲洗，再根据毒物的性质采取相应

的有效处理措施。 

（2）如果实验实训室发生有毒、有害物质泼溅或泄漏在工

作台面或地面，先用抹布或拖布擦拭，然后用清水冲洗或用中和

试剂进行中和后用清水冲洗。 

（3）如果实验实训室发生有毒气体泄漏，应立即启动排气

装置将有毒气体排出，同时打开门窗使新鲜空气进入实验实训

室。如果发生吸入毒气造成中毒，应立即抢救，将中毒者移至空

气良好处使之能呼吸新鲜空气。 

第六章 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

第十二条 实验实训室发生安全事故后，按照以下程序处

理。 

1.事件善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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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实训室发生安全事故后，学校视事故情况成立实验实训

室安全事故处理小组。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处理小组会同有关部

门，对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环境进行监控，直至解除封锁。组织专

家查清实验实训室事故原因调查、安全措施整改等工作。对安全

事故反映出的相关问题、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

意见对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进行整改。加强经常性的安全宣传教

育，预防安全事件的发生。 

2.事件调查 

应急状态终止后，学校实验实训室安全事故处理小组本着实

事求是的原则，对事故进行调查，向学校做出书面事故情况报告。 

3.事件问责 

依据调查结果，对于负有相关责任的部门和人员，视情节轻

重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情节严重构成犯罪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

其刑事责任。 

4.应急处理联系电话 

安全保卫部：86557110 

教学工作部：86533923 

校医院：86556707 

医疗急救电话：120 

消防部门：119（火警） 

公安部门：110（报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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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三条 本预案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学工作部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

 


